南京市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申 请 书

编号：（    ）字申〔    〕第     号

申请单位（个人）：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本申请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适用于南京市境内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申请审批工作。

二、申请单位须按本书要求逐项填报有关内容，各项内容如纸张不够，可加附而。

三、本申请书一式四份。一份留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监督检查的依据；一份送市水利局行政许可中心；一份留申请单位作为实施依据；一份留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存档。

四、申请单位对审批意见有争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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